
中沙镇2023年1至10月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及预算调整（草案）的报告

      ——中沙镇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
                      赵韬

各位代表：

受镇人民政府委托，由我向大会作中沙镇2023年1至10月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及预算调整（草案）的报告，请予审议，并请提出宝贵意见。

我镇财政工作在镇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镇人大的监督支持下，认真贯彻各项财税政策，积极增收节支，努力克服收支矛盾突出、积极应对新冠疫情结束后的巨大冲击等不利因素影响，增强财政在发展改革中的保障能力，努力完成各项财政目标任务。现将预算执行情况报告如下：

一、2023年1-10月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一）财政收入完成情况及财政可用财力情况

1、全口径税收完成471.84万元，其中地方总收入完成165.46万元，完成全年目标任务150万元的110.31%；罚没收入完成0.32万元。

2、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共计1649.31万元，为年度预算1790.13万元的92.13%。

3、代管资金收入完成共计637.30万元，因代管资金具有不确定性，故没有纳入年初收支预算。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由市财政局统筹安排，秉着“过紧日子”的原则，当年一般公共预算可用财力为其拨款收入， 1-10月财政可用财力共计2514.58万元（含上年代管资金专项收入结余227.97万元），完成全年总财力2618.10万元（含上年代管资金专项收入结余227.97万元）的96.04%。
（二）财政支出执行情况

1、上解财税和罚没收入支出完成共计472.16万元。

2、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1649.31万元，完成了全年任务1790.13万元的92.13%：一般公共服务支出499.81万元，完成了全年任务529.61万元的94.37%，其中党委事务支出,72.36万元，完成了全年任务78.85万元的91.77%，人大事务支出25.96万元，完成了全年任务27.75万元的93.55%，政府办公及相关机构事务264.99万元（其中耕地恢复支出23.20万元，未追加预算，占用本级财力），完成了全年任务281.57万元的97.58%，政协支出13.62万元，完成了全年任务15.93万元的85.50%，纪检监察事务支出26.11万元，完成了全年任务27.58万元的94.67%，财政事务支出98.68万元，完成了全年任务107.93万元的91.43%；国防支出（民兵训练及征兵经费）3.76万元，完成了全年任务5万元的75.20%；公共安全（社会综合治理）支出58.42万元，完成了全年任务60.16万元的97.11%；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10.66万元，完成了全年任务13.48万元的79.08%；社会保障和就业（社会保障、民政、退役军人事务、残联事务）支出99.20万元，完成了全年任务104.64万元的94.8%；卫生健康支出57.34万元，完成了全年任务62.91万元的91.15%；城乡社区（城建环保、人居环境整治）支出74.78万元，完成了全年任务83.95万元的89.08%；农林水（林业、水利、农综、村级）支出785.21万元，完成了全年任务827.64万元的94.87%其中村级运转支出312.21万元，村级项目专户支出60.33万元；交通运输支出11.38万元；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应急、信访）支出51.24万元；预备费支出30万元。

3、代管资金专项支出完成752.68万元，其中（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69.39万元；（2）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含民政支出）239.85万元；（3）卫生健康支出22.58万元；（4）城乡社区环境卫生支出18.02万元；（5）农林水事务支出301.26万元；（6）交通运输支出36.33万元；（7）退役军人事务支出15.14万元；（8）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24.58万元；（9）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支出15.36万元；（10）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10.17万元。
1-10月，我镇财政总支出完成2401.99万元，完成全年任务2618.10万元的91.74%。今年财政工作总体上实现了收支平衡。

二、2023年1-10月财政工作回顾

2023年以来财政所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切实把握“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的总基调，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统筹稳增长、惠民生，全力补短板、提绩效。全面贯彻落实《湘乡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进一步落实整肃财政管理规范财经秩序深化预算改革的十五条措施〉的通知》（湘乡政发〔2023〕3号）文件精神，进一步牢固树立“过紧日子”思想，带头厉行节约、勤俭办事，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具体工作如下：
强化征管，努力培植财源增长点；切实加强收入征收管理，确保财政收入可持续增长

面对实体经济困难、上级减税降费等，积极调整思路，狠抓财源建设，努力培植可持续可利用的财源增长点。坚持抓大不放小的原则，深入开展税源调研，挖掘征收潜力，做到应收尽收。盘活资产资源，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引导和鼓励社会资金进入财源建设领域，做大经济总量。截止10月，我镇全口径税收完成471.84万元，地方总收入165.46万元，完成预期目标150万元的110.31%。

优化支出结构，保障重点支出

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党的二十大精神，坚持厉行节约，勤俭办事，2023年我镇进一步压缩了三公经费，优化了支出结构，严格控制行政经费和非生产性开支，努力降低财政运行成本，保障了民政、乡村振兴等关键部门的刚性支出，保障了镇村两级的正常运转。
加强预算管理，强化人大监督和预算约束力
提高政治站位，严格预算刚性约束。从严从紧压减一般性支出，严控专项支出，厉行勤俭节约。有保有压编制预算，坚持“零基预算”，科学编制全口径预算，坚持“先有预算、后有支出，无预算不支出、超预算控支出”原则。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前移预算绩效关口。建立了临聘人员动态管理机制，逐步压减临聘人员支出。致力强化监管防范风险，稳定构筑发展大局。自觉公开公示，自觉接受人大和社会各界的监督。

（四）规范管理，提升财务业务水平；加强监督，着力保障民生

切实加强了对村级财务的监督与管理，规范了会计业务处理程序，使村级财务走上制度化、规范化道路，防治了“雁过拔毛”式腐败的发生。今年上半年，我镇组织开展了村级财务清理并在村级财务公开栏进行了公示；另外，加强了财政信息管理，做到了群众事情及时办；同时对惠民惠农一卡通系统中的疑似死亡人员及财政供养人员进行了全面的清理，保障了惠民惠农资金的及时、准确发放。今年1-10月共计发放69种补贴合计1366.35万元。

三、2023年预算收支调整方案（草案）

根据《预算法》要求，现对 2023 年预算进行如下调整，请予审议。

一般预算收入调增77.22万元：因工作开展、当年新增工作任务等，由年初的2390.13万元调整为2467.35万元。其中2022年乡镇污水处理厂运行维护费追加20万元，人大经费追加8万元，退休干部奖励性生活补助追加9.60万元，人员异动、人员调整、职业年金做实等追加39.62万元。

一般预算支出调整增加77.22万元：（1）2022年乡镇污水处理厂运行维护费支出20万元；（2）人大经费支出8万元；（3）退休干部奖励性生活补助支出9.60万元；（4）人员异动、人员调整、职业年金做实等支出39.62万元。

各位代表，2023年已走至12月份，但财政工作任务艰巨，责任重大，我们一定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牢固树立为民理财的宗旨，在镇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镇人大的监督支持下，勇于担当，苦干实干，勇于创新，狠抓落实，促进中沙的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稳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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